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計劃會議通告 

 

本公告乃由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第13.73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之公告。 

 

本公司謹此宣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及開曼群島大法院

（「開曼法院」）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頒佈之命令（統稱為「命令」），各自分

別指示召開債權人（定義見計劃文件）會議（根據高等法院命令召開之會議稱為「香港

計劃會議」及根據開曼法院命令召開之會議稱為「開曼計劃會議」，以及香港計劃會議

及開曼計劃會議統稱為「計劃會議」），以考慮及酌情批准（不論有否修訂）由本公司

與本公司債權人之間就於計劃生效日期或之前所產生針對本公司之索償而於各情況下建

議訂立根據香港法例之一項債權人安排計劃（「香港計劃」）及根據開曼群島法律之一

項債權人安排計劃（「開曼計劃」）（香港計劃及開曼計劃統稱為「計劃」）。 

 

計劃會議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正（香港時間）假座香港紅棉路8號東昌

大廈14樓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舉行，同時通過視頻線路連接至開曼群島Campbells之辦事處

（地址為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九時正（開曼時間）舉行。 

 

根據命令召開計劃會議之通告載列於本公告之附錄。 



 

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股份已自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十二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

買賣，以待復牌條件及聯交所可能施加之其他進一步條件獲達成。本公司將適時刊發進

一步公告，讓股東及公眾知悉最新發展。 

 

 

代表 

 

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黎嘉恩 

何國樑 

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無須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蔡偉康先生 洪美莉女士 

邱伯瑜先生 鍾衛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安東先生 

 馮子華先生 

 巫克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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